《青浦区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（2026-2035年）》
采购需求

一、工作背景
[bookmark: _Toc101168798][bookmark: _Toc101259881][bookmark: _GoBack]殡葬设施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安葬需求的社会服务，是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之一。根据国家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2025年修订）、《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》（2024年修订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殡仪馆（含火葬场，下同）、公墓、骨灰堂、殡仪服务站等殡葬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并优先保障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。由上海市民政局、市规划资源局牵头组织编制的《上海市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（2026-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市级殡葬专项规划”）已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。按照市政府关于市级殡葬专项规划的批复精神，根据《上海市区级殡葬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由青浦区民政局、规划资源局牵头组织开展《青浦区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（2026-2035年）》编制工作，全面落实市级殡葬专项规划确定的规划目标、规模、布局、建设任务和各项指标，明确至2035年青浦区殡葬设施的规模、结构和布局等，为后续青浦区殡葬设施建设和管理提供依据。
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规划范围
本次规划范围为上海市青浦区行政区划范围，总面积约668.49平方公里，下辖3个街道、8个镇。
（二）规划期限
规划期限近期至2030年，远期至2035年。
（三）规划对象
落实市级殡葬专项规划要求，主要是指由民政部门指导和推动建设、满足群众殡葬服务需求所必需的设施，包括殡仪馆、公墓和骨灰堂。
（四）规划内容
主要内容包括殡葬设施现状情况分析、殡葬设施需求预测、规划目标和指标、殡葬设施空间布局（含建设标准和建设规模）、近期建设安排、规划实施保障等。殡葬设施应编制至详细规划图则深度，明确选址地块、边界和用地规模、容积率、建筑高度、规划动态等。

三、成果要求
规划成果应包括三个部分：法定文件、技术文件和数据文件。
法定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和图纸，图纸包括图集、图则等。
技术文件包括公示意见汇总及采纳情况说明、专家和部门意见汇总及采纳情况说明以及其他必要文件等。
数据文件按照 《上海市国土空间规划数据标准》编制。

四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规划报批。

五、付款方式
形成初步成果（规划草案）提交采购人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项的20%，完成全部服务内容，提交符合要求的最终成果，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,于2027年内支付剩余款项。

六、工作进度安排
启动规划编制（2026年1月—2026年3月）。青浦区民政局纳入规划编制计划，正式启动区级殡葬专项规划编制工作。 
初步方案编制（2026年4月—2026年6月）。结合殡葬设施现状评估情况，落实市级殡葬专项规划相关要求，编制完成规划初步方案，报市民政局和市规划资源局联合开展初步方案审查。
规划草案编制（2026年7月—2026年9月）。结合初步方案审查意见，进一步深化完善规划方案，按照成果规范要求，形成规划草案。 
草案公示和审查（2026年10月—2026年10月）。开展规划草案公示，公示期间同步征询专家及部门意见，并报区政府审议，按照《上海市国土空间规划数据标准》同步编制规划入库数据文件。 
成果报批（2026年11月—2026年12月）。经区政府同意后，上报规划成果审批。 

七、资质要求
投标人应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《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》乙级及以上资质。

八、项目组人员要求
1、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，在服务期限内，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，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2、项目负责人为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、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优先考虑。
3、供应商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（不包含项目负责人）不少于8人，具有相关行业高级职称证书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少于8人的优先考虑。

九、企业工作能力要求
1、供应商具有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优先考虑；
2、供应商具有类似项目获得全国奖项的优先考虑；
3、供应商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的优先考虑。

十、其他要求
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，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，承担打印费用，并承担专家评审等费用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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